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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随机、一公开”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6〕18号）文件和《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威政办发〔2016〕8号）要求，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区统计局推行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方式，是指本部门在依法履行统计监督检查工作中，采取随机方式抽取被检查对象以及执法检查人员，并公开监督检查结果。
第三条 “双随机、一公开”的实施原则是：依法监管、统筹安排、公正高效、公开透明。
第四条  区统计局“双随机、一公开”的组织协调工作由法规科负责，具体实施抽查工作的专业科室为责任科室。
第五条  区统计局抽查事项为：统计数据核查和统计违法行为调查。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以及层级监督权限的调整等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抽查事项清单通过环翠区统计局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
第六条  区统计局根据区法制办依法核发的“行政执法证，建立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应当明确执法人员的身份信息：姓名、科室、职务、执法证号、执法类型等。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随人员单位变动、岗位调整等因素给予动态调整。
第七条  区统计局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为“四上企业”，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房地产企业和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依据市场主体生存状态给予动态调整。
第八条  随机抽查应制定年度检查计划。检查计划包括被检查对象的范围、对执法检查人员的要求、抽查的比例和频次、实施检查的时间等。制定检查计划，要保证必要的被检查对象覆盖面，保证必要的监管力度，同时防止过度检查。对于被抽查了的守信企业，在两年内可以不检查或减少检查次数。
第九条  实施检查计划，应当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从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中确定被检查对象，从行政执法人员名录库中确定执法检查人员。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随机抽取并进行分配。
区统计局随机抽查的单位数占所需检查单位数的比重不低于5%。原则上，在同一年度内对同一企业的抽查次数不超过2次。
第十条  统计数据核查随机抽查对象、抽查时间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为基础，由法规科和专业科室共同确定监督检查范围和时间，从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
统计违法行为调查实行随到随查，根据投诉举报情况在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中随机抽查被举报地区有代表性的检查对象进行检查。
第十一条  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的抽取，可以通过摇号、录入关键词等方式在随机抽查事项市场主体名录库和统计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产生。
第十二条  执法检查人员与被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依法回避。回避方式可采取与其他执法检查人员交换被检查对象，也可以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确定不参与本次执法检查的，应再次随机抽取替代执法检查人员。
第十三条  随机抽查要全面公开、全程留痕，实行责任可溯。检查人员开展抽查工作时，现场检查记录等证据须进行备案。责任科室要及时做好检查档案归档并妥善保管。
第十四条  责任科室应当在检查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查报告。检查报告应当包括检查时间、检查内容、检查情况、对被检查人评价，以及处理意见和建议等内容。法规科统一汇总各责任科室的检查报告。
第十五条  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当根据调查情况做出是否予以行政处罚、移送其他行政机关、移送司法机关等决定。
第十六条  抽查情况以及查处结果由法规科定期对外公开。
第十七条  抽查人员应当遵守保密守则，按照《保密法》规定程序依法办事，否则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对于抽查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纪律处分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